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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26 日 16 时 40 许，位于鹤山市沙坪街道的

鹤山市绿地·美好花园楼盘项目的污水管网工程在施工过程

中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27

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

法律法规，经鹤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成立了由鹤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鹤山市应急管理局、鹤山市公安局、

鹤山市总工会、沙坪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的鹤

山市沙坪街道绿地·美好花园楼盘项目“7·26”事故调查

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邀请鹤山市纪委监委、鹤山市

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调查取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

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

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江门绿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睿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孟伟，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700MA4WR4Q82C，注册时间：2017年6月28日，注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2f0c78c8faeeaa0d53c8c7a492c0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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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124042.64万元，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鹤山大道2431

号，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别墅的

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施工单位：上海卉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卉昌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平昌，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4201131776040109，注册时间：1996 年 3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地址：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宏海公

路 4588 号 2 号楼 232-1 室（上海三星经济小区），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检验检测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

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自有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机电设备租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装饰材料、金

属制品、混凝土制品、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3.劳务分包单位：四川瀚祥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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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瀚祥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伍静，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91511304MAACHHHU9M，注册时间：2021 年 4 月 2

日，注册资本：200 万元，地址：南充市嘉陵区玉泉路 64 号

1 幢 1 层 7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监理；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

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建筑砌块制造；金属结构制造；建筑物清洁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水泥制

品制造；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土地整治服务；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矿山机械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物业管理；

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何*坚，男，身份证号码：450421***，户籍地址：广西

梧州市长洲区***，瀚祥劳务公司工人，管网工程作业人员，

事故中的死者。

张*昌，男，身份证号码：320825***，户籍地址：江苏

省海安县***，卉昌工程公司法人代表，工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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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林，男，身份证号码：510218***，户籍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瀚祥劳务公司该工程项目负责人。

（三）管网工程相关概况

2022 年 10 月 10 日，卉昌工程公司与绿睿房地产公司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669 天，计划开

工日期 2022 年 11 月 1日，计划竣工日期 2024年 8月 30 日。

主要建设内容：为 6-7#范围内的雨污废水管道沟槽开挖、回

填；管道安装及检查井砌筑、井盖的安装；化粪池、隔油池、

雨水处理提升系统安装，土方开挖及回填；红线外接入市政

雨污系统的管道及检查井砌筑，包含市政原有雨污检查井的

打凿及修复、项目施工临时封堵的市政检查井打凿修复；对

所有施工的管道、检查井进行通水通球实验等。

2022 年 11 月 25 日，卉昌工程公司与瀚祥劳务公司签订

劳务分包合同，瀚祥劳务公司委派何*坚、何*林、严*明、

喻*全、刘*正、禾*辉负责绿地·美好花园楼盘污水管网工

程项目施工作业，并均与上述人员签订简易劳动合同，指派

何*林为该污水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

当天施工内容为：刘*正、禾*辉在已经挖好的基坑内安

装连接雨污水管道，何*坚在基坑内回填接好的管道（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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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图纸（节选，事故发生段部分）

图 2 管网工程现场情况

7#楼

事故发生位置

7#楼

事故发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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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7 月 26 日，何*林安排喻*全、刘*正、禾*辉与何*坚在

7#楼侧进行雨污水管道施工作业。16 时 40 分许，严*明与喻

*全在现场商量购买材料事宜，刘*正、禾*辉在基坑内接管，

何*坚在基坑内负责回填。突然，喻*全看到基坑边的泥土有

松动坍塌的迹象，迅速呼叫撤离，刘*正、禾*辉听到后跑离

了 2 米远位置，何*坚因穿的水鞋陷进泥土里未及时撤离，

头和脖子被坍塌的泥土覆盖掩埋。喻*全迅速呼叫一旁的严*

明和其他人员一起施救，现场人员用手刨土，5 分钟后将何*

坚拉了出来并背到项目门口，医护人员赶到后在现场对何*

坚进行抢救，何*坚经抢救无效死亡。

（五）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沙坪街道办事处、鹤山市公安局、市应急

管理局、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立即成立事故处置

小组，跟进事故处置、赔偿等事宜。8月2日，事故相关方和

死者家属经协商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书》，本次事故

未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事故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发生现场测量数据：基坑长 10 米、基坑上部宽 2

米、底部宽 1 米，基坑深 2 米，基坑边堆土高 1 米。（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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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测量数据

（二）调查询问情况

事故调查组分别对事故相关人员（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严*明及现场管理人员刘*峰，施工总包单位法人代表、工程

部经理张*昌，劳务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何*林，劳务分包单

位工人严*明、喻*全等人）从事故发生经过、相关单位及个

人的关系、相关履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询问。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

统计标准》（GB/T 6721）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27 万

元。

基坑长10米基坑底部宽1米

基坑深2米
基坑上部宽2米

基坑边堆土高1米

坍塌土方约0.5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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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管网工程中挖开的基坑未采取支护措施1，基坑边堆土堆

放不规范（堆土沿基坑边堆放，未保持安全距离）2，导致基

坑边坍塌；何*坚未能及时撤离，身体被坍塌的泥土覆盖掩

埋，导致受伤死亡。

（二）有关单位（个人）存在的问题

1.卉昌工程公司，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设置项目管理机

构，未派出项目管理人员，未履行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3，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2.瀚祥劳务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事故隐患4，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5。

3.张*昌，卉昌工程公司法人代表、工程部经理，即为该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与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6，组织实

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组织落实安全风

1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80-2009）第6.3.4条：对人工开挖的狭窄基槽或坑井，开

挖深度较大并存在边坡塌方危险时，应采取支护措施。
2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第4.3.4条：沟槽每侧临时堆土或施加其他荷载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堆土距沟槽边缘不小于0.8m，且高度不应超过1.5m；沟槽边堆置土方不得超过设计

堆置高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依法加强对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执行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第五条 项目管理企业应当改善组织结构，建立项目管理体系，充实项目管

理专业人员，按照现行有关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工程项目管理业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六）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实行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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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位，督

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7，造成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4.何*林，作为瀚祥劳务公司在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负

责瀚祥劳务公司在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8。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鹤山市沙坪街道绿地·美好花园楼盘

“7·26”事故是一起因开挖深度较大并存在边坡塌方危险的

基坑未采取支护措施，基坑边堆土堆放不规范，导致基坑边

坍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事故单位（个人）的责任

认定和追究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张*昌，卉昌工程公司法人代表，即为该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与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组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造

成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涉嫌重大事故责任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及第（五）项：（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

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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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9，建议由鹤山市公安局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个人）

卉昌工程公司，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设置项目管理机

构，未派出项目管理人员，未履行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鹤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瀚祥劳务公司，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

间、内容等情况；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建议由鹤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何*林，作为瀚祥劳务公司在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负

责瀚祥劳务公司在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未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并

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建议由鹤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持续强化施工过程管理，扎实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各工程施工方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各工程施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

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12 —

工企业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配足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施工技术、

质量、安全生产等管理体系，制订各项施工管理规定，并贯

彻执行；编制专项施工安全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实施；施

工前要针对安全风险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对所承

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

录；要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

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要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组织施工，严格落实基坑开挖作业

的支护措施，全面排查整治事故隐患，确保施工过程安全。

（二）按照属地管理、部门指导的原则，有效落实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

鹤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加强对房屋市政工程施工

项目监督管理，加强施工工地的日常检查，督促施工企业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并对项目负责人等到岗履职情况进行核查，同时要求项目配

足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各镇（街）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真正把管理责任落

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抓好辖区内施工项目的日常安全监管

工作，督促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防范同类事故的发生。


